
安徽师范大学文件 
校科字„2018‟11 号 

 

关于印发《安徽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业经校长

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安徽师范大学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安徽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横向科研项目资金规范化管理，提

高科研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及省内相关文件规定，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横向科研项目是指境内外行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以下简称“委托方”）以

合同形式委托我校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包括合作研究、委

托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项目资金纳入

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资金使用的直接责任人，负

责依法据实编制项目资金预算和决算，并对资金的使用承担

法律责任。 

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和学校科研、财务、审计

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

督。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凭合同及资金入账信息到科研处办

理立项手续。项目组提交项目资金预算，经其所在单位和

科研处审批后，由财务处划拨资金。 

第六条  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第七条  直接费用主要包括科研业务费、设备费、劳务

费、专家咨询费和外协费等。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直接费

用支出范围与报销要求按照《安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资金直接



费用报销细则》（附件 1）执行。间接费用主要包括间接成本、

相关管理费用以及项目组绩效支出费用等。 

第八条  间接成本由学校统筹管理，按到账经费的 5%提

取。 

第九条  有关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科研管理费、票据管理

费及增值税费、单位（学院）科研发展基金。科研处按到账

资金的 2%提取科研管理费。财务处按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提

取票据管理费及增值税费：（1）国税专票，按到账资金的 0.8%

提取票据管理费，按到账资金的 6.72%提取增值税费；（2）国

税普票，按到账资金的 0.8%提取票据管理费，按到账资金的

3%提取增值税费；（3）校内收据，按到账资金的 0.8%提取票

据管理费，不提取增值税费；（4）未开票，不提取票据管理

费及增值税费。单位（学院）结合实际按到账资金提取一定

比例作为科研发展基金，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培育、科研成果

奖励和科研人员激励，具体比例报科研处和财务处备案。有

关管理费用报销按学校办公经费报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项目组绩效支出费用是对实际参加项目研究工

作的项目组成员科研实绩而安排的相关支出。项目负责人在

编制预算时，可列支到账经费的 10%作为项目组绩效支出费

用，绩效支出费用的领取按照《安徽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

绩效支出费用领取实施细则》（附件 2）执行。 

第十一条  项目资金到账后，学校按规定提取项目间接



成本和相关管理费用，项目负责人依据合同约定按照单笔到

账资金编制预算，合同未做约定的，资金预算与使用按本办

法执行。 

第十二条  单笔支出费用数额 5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负

责人审批，单笔支出费用数额 5 至 10 万元（含 5 万元）的，

需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加批，单笔支出费用数额 10 万元

及以上的，需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加批。 

第十三条  项目结题后的结余资金，若合同有约定的按

合同执行，合同未作约定的，项目负责人可以申请将结余资

金转为绩效支出费用，并按相关规定领取，剩余资金用于科

研项目的续研和预研支出。 

第十四条  承接横向科研项目资金，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应该交纳的税金。符合享受政策优惠的，科研处协助办理退

税事宜。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科研处、财务处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如遇与国家相关政策不一致的，

按照国家政策执行；此前学校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办法执行。原《安徽师范大学发放横向科研项目间接费

用绩效支出的实施细则》（校科字„2014‟27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 安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资金直接经费报销细则 

2. 安徽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绩效支出费用领取实施

细则 

 

 

安徽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发 

 


